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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 

2 0 1 2 - 2 0 1 3 年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 

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督 導 小 組  

第 一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日 期 ： 2 0 1 2 年 8 月 1 6 日 ( 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1 1 時 正  

地 點 ：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古 漢 強 先 生  召 集 人  

陶 錫 源 先 生 ,  M H   
李 洪 森 先 生 ,  M H   
陳 詠 儀 女 士  秘 書  

 

列 席 者 ：  

黃 瑞 麟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 地 區 設 施 )  

楊 潔 行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三  
 

缺 席 者 ：  

蘇 炤 成 先 生   
 

 

 

會 議 內 容  

   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督 導 小 組

( 下 稱 小 組 ) 第 一 次 會 議 。 他 繼 而 表 示 ， 本 小 組 是 因 應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 下

稱 地 委 會 )的 要 求 而 成 立 並 專 責 跟 進 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，但 該 項

工 程 以 往 則 是 由 地 委 會 直 接 主 導 ， 並 不 涉 及 工 作 小 組 和 督 導 小 組 的 層 面 ， 因

此 他 請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 下 稱 民 政 處 ) 楊 潔 行 女 士 向 區 議 會 查 詢 本 小 組 是 否 屬

於 常 設 性 質 及 能 否 於 地 委 會 轄 下 。  

 

(一 )    省 覽 督 導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 

2 .     各 與 會 者 省 覽 了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。  

 

(二 )    討 論 事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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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立 督 導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 

3 .     各 組 員 省 覽 並 通 過 了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。  

 

本 年 度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設 計 及 內 容  

(請 參 考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) 

4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小 組 今 年 將 撥 用 250 萬 元 款 額 於 屯 門 區 內 設 置 節 日 大 型

擺 設 及 燈 飾 ， 他 繼 而 請 各 與 會 者 就 工 程 設 計 及 內 容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5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就 「 仁 愛 廣 場 」 及 「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」 的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

作 討 論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組 員 建 議 將 該 位 置 的 大 型 擺 設 集 中 於 一 處，以 加 強 視 覺 效 果 和

增 添 氣 氛 。  

 

( i i )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「 仁 愛 廣 場 」 及 「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」 的 面 積 較 大 ， 所

以 佈 置 在 該 處 的 大 型 擺 設 不 宜 過 於 分 散，而 小 組 在 揀 選 燈 飾 承 辦

商 時 亦 須 慎 防 偷 工 減 料 的 情 況 出 現 。 另 外 ， 為 免 建 築 署 正 在「 屯

門 文 娛 廣 場 」附 近 進 行 的 工 程 阻 礙 燈 飾 承 辦 商 至 現 場 佈 置 燈 飾 ，

請 秘 書 處 促 請 建 築 署 在 12 月 上 旬 之 前 盡 快 完 成 工 程 。  

 

( i i i )  秘 書 匯 報 ， 較 早 前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康 文 署 )表 示 「 屯 門 文

娛 廣 場 」 附 近 的 工 程 將 在 11 月 上 旬 或 中 旬 竣 工 ， 秘 書 處 稍 後 會

再 向 建 築 署 查 證 。  

 

6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對 「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」 的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並 無 其 他 意 見 。

 

7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就 「 連 接 梁 銶 琚 中 學 及 麗 寶 大 廈 行 人 天 橋 (臨 時 置 樂 橋 ) 面 向

九 龍 方 向 一 面 」 的 燈 飾 工 程 作 討 論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去 年 由 於 附 近 有 工 程 進 行 ， 因 此 路 政 署 同 意 區 議 會

可 在 臨 時 置 樂 橋 佈 置 燈 飾 ， 但 未 知 今 年 的 安 排 如 何 。  

 

( i i )  秘 書 匯 報 ， 路 政 署 對 該 處 佈 置 燈 飾 未 有 提 出 異 議 。  

 

8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對 「 連 接 兆 康 西 鐵 站 及 屯 富 路 行 人 天 橋 面 向 元 朗 方 向 一 面 」

的 燈 飾 工 程 並 無 其 他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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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就「 沿 屯 門 鄉 事 會 路 由 友 愛 邨 愛 廉 樓 至 蔡 意 橋 段 的 燈 柱 」的

燈 飾 工 程 作 討 論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由 於 現 時 正 處 於 立 法 會 選 舉 期 ， 據 悉 路 政 署 禁 止 在

燈 柱 懸 掛 非 選 舉 宣 傳 品，因 此 未 知 路 政 署 會 否 同 意 小 組 在 該 路 段

的 燈 柱 佈 置 燈 飾 。 另 外 ， 該 路 段 的 燈 飾 佈 置 之 終 點 應 由 蔡 意 橋 段

的 燈 柱 處 伸 延 至 屯 門 診 療 所 對 出 的 燈 柱 位 置 。  

 

( i i )  秘 書 匯 報，路 政 署 已 同 意 小 組 可 在 友 愛 邨 愛 廉 樓 至 蔡 意 橋 段 路 段

的 燈 柱 處 佈 置 燈 飾 。  

 

10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就「 屯 門 鄉 事 會 路 近 時 代 廣 場 及 市 中 心 輕 鐵 站 共 三 條 行 人 天

橋 兩 側 」 的 燈 飾 工 程 作 討 論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組 員 表 示，考 慮 到 屯 門 青 山 公 路 近 鍾 屋 村 輕 鐵 站 位 於 區 外 進 入

屯 門 的 交 界 處 ， 因 此 建 議 在「 屯 門 青 山 公 路 近 鍾 屋 村 輕 鐵 站 行 人

天 橋 兩 側 」 佈 置 燈 飾 。  

 

( i i )  經 討 論 後 ， 小 組 贊 同 上 述 建 議 ， 但 考 慮 到 資 源 有 限 ， 因 此 議 決 將

「 屯 門 鄉 事 會 路 近 時 代 廣 場 及 市 中 心 輕 鐵 站 共 三 條 行 人 天 橋 兩

側 」 中 位 處 中 間 的 一 條 行 人 天 橋 從 燈 飾 工 程 中 剔 除 。  

 

11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對「 嗇 色 園 可 藝 中 學 向 屯 門 鄉 事 會 路 圍 欄 」的 燈 飾 工 程 並 無

其 他 意 見 。  

 

12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就「 蔡 意 橋 兩 側 及 連 接 的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兩 側 」的 燈 飾 工 程 作

討 論 ， 並 議 決 在 招 標 書 中 要 求 燈 飾 承 辦 商 在 佈 置 蔡 意 橋 兩 側 的 燈 籠 時 必 須 預

先 一 併 安 裝 燈 泡 ， 以 免 屆 時 倉 促 安 裝 而 影 響 工 程 進 度 。  

 

13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由 於 「 啟 豐 園 及 海 翠 花 園 之 間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」 臨 近 屯 門

碼 頭 ， 而 屯 門 碼 頭 是 屯 門 的 出 入 口 岸 ， 因 此 今 年 將 沿 用 往 年 慣 例 在 此 處 佈 置

燈 飾 。  

 

14 .     各 與 會 者 對「 錦 華 花 園 及 屯 門 市 廣 場 之 間 空 地 」的 燈 飾 工 程 並 無 其 他

意 見 。  

 

15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由 於 「 三 聖 街 」 臨 近 青 山 公 路 黃 金 海 岸 段 ， 位 處 區 外 進

入 屯 門 的 交 界 處 ， 因 此 今 年 將 沿 用 往 年 慣 例 在 此 處 佈 置 燈 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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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今 年 燈 飾 的 顏 色 搭 配 將 沿 用 去 年 的 模 式 ， 並 會 在 節 日 大

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竣 工 後 考 慮 舉 辦 亮 燈 儀 式 。  

 

17 .   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明 白 當 區 議 員 均 希 望 可 在 不 同 分 區 佈 置 燈 飾 ， 但 假

如 往 後 不 在 屯 門 公 路 進 入 屯 門 交 界 處 和 區 內 的 天 橋 等 地 方 佈 置 燈 飾 ， 並 改 為

集 中 資 源 將 燈 飾 佈 置 在 市 中 心 、 文 娛 廣 場 、 鄉 事 會 路 和 寶 田 邨 泳 池 附 近 等 地

方 ， 則 可 營 造 金 碧 輝 煌 的 視 覺 效 果 。  

 

18 .     召 集 人 回 應 ， 往 後 可 以 考 慮 在 寶 田 邨 泳 池 附 近 佈 置 燈 飾 ， 但 假 如 不 在

區 內 的 天 橋 處 佈 置 燈 飾，則 似 乎 沒 有 其 他 適 當 的 位 置 可 以 取 代。他 繼 而 表 示 ，

為 了 增 添 區 內 節 日 燈 飾 的 視 覺 效 果 和 氣 氛 ， 明 年 將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增 加 撥 款 ，

並 參 考 尖 沙 咀 和 灣 仔 一 帶 佈 置 燈 飾 的 經 驗 集 中 資 源 沿 屯 門 鄉 事 會 路 由 杯 渡 路

西 鐵 站 至 青 賢 街 雅 都 花 園 一 帶 佈 置 燈 飾 ， 但 考 慮 到 雅 都 花 園 附 近 並 無 圍 欄 ，

屆 時 必 須 於 招 標 書 中 要 求 燈 飾 承 辦 商 在 馬 路 中 間 堆 放 石 頭 ， 然 後 架 起 鐵 柱 以

支 撐 燈 飾 裝 置 ， 此 舉 既 令 工 程 造 價 增 加 ， 亦 可 能 衍 生 交 通 問 題 ， 因 此 必 須 事

先 就 交 通 問 題 諮 詢 路 政 署 的 意 見 。  

 

(三 )    其 他 事 項  

19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除 了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之 外 ， 今 年 將 沿 用 以 往 慣 例 撥

用 50 萬 元 款 額 委 託 青 松 觀 於 青 賢 街 空 地 舉 辦 新 春 遊 園 活 動 。  

 

20 .     民 政 處 黃 瑞 麟 先 生 表 示，雖 然 中 華 電 力 有 限 公 司 正 在 青 賢 街 空 地 進 行

工 程 ， 但 對 方 已 承 諾 在 12 月 清 理 場 地 以 供 小 組 作 舉 辦 活 動 之 用 。  

 

21 .     有 組 員 認 為 青 松 觀 舉 辦 的 新 春 遊 園 活 動 應 展 現 古 色 古 香 的 文 化 特

色 ， 以 吸 引 市 民 參 觀 。  

 

22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，明 年 除 了 委 託 青 松 觀 於 青 賢 街 空 地 舉 辦 新 春 遊 園 活 動 之

外 ， 可 以 考 慮 邀 請 青 山 寺 信 託 基 金 於 仁 愛 廣 場 舉 辦 例 如 寫 揮 春 等 新 春 活 動 ，

以 增 添 區 內 節 日 氣 氛 。  

 

(四 ) 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3 .     召 集 人 於 上 午 11 時 30 分 宣 佈 會 議 結 束 ， 並 表 示 留 待 屯 門 區 大 型 擺 設

及 燈 飾 工 程 的 招 標 程 序 完 結 後 ， 小 組 將 再 次 召 開 會 議 揀 選 燈 飾 承 辦 商 ， 確 實

日 期 將 另 行 通 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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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 0 1 2 年 9 月 4 日  

檔 號 ： H A D  T M C A  1 1 / 1 0 / 1  X I V  

 


